附件3、报名登记表及报价函

报 名 登 记 表

	项目名称
	中山市中山港公路养护所2026-2027年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服务项目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营业执照注册号
	

	资料提交人
	
	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服务报价函

致：中山市中山港公路养护所

1. 确认与接受条款。我方已仔细研究和完全理解贵单位公务用车定点维修服务项目的全部询价文件内容，确保按照维修合同及相关要求提供专业服务。我方郑重承诺完全接受询价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并放弃对文件条款存在不明或误解的权利。

2. 中选承诺。如我方中选，将严格履行以下承诺：

（1）合同签订：在收到贵单位中选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询价文件及我方报价文件内容订立书面维修服务合同。

（2）质量保证：严格执行国家及行业维修质量标准。整车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12000公里或6个月；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6000公里或3个月；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1个月（以先到者为准）。质保期内因维修质量問題导致返修，我方承诺三日内无偿修复。

（3）服务响应：提供24小时应急维修服务。车辆在中山市内出现故障需紧急救援时，及时派员赶赴现场处理。

（4）零配件质量：维修过程中使用的零配件均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明确标注原厂件或符合国家标准的替代件，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3 真实性声明。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相关资质证明内容完整、真实、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4. 完全响应。我方确认报价内容完全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要求，已充分考虑人工、配件、管理成本等各项因素，报价为不低于成本价的合理报价。

5. 数量变动理解。我方理解在服务期内，贵单位公务用车可能因报废、置换等原因导致实际维修车辆数量减少，我方承诺不因此要求调整已约定的优惠费率及服务条款。

                                                 单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